
山东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教职工乒乓球-乒乓球比赛规则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一、比赛项目
乒乓球单打
二、比赛时间、地点、报名方式、比赛方式
比赛时间：10月 29日（星期一）开始，每天15:00—16:30比赛，预计1周。

比赛地点：大学生活动中心。
报名方式：以分工会为单位报名。

比赛方式：单循环赛，抽号进行，有记录员统计分数。
三、裁判规则
1、裁判员宗德忠、陈红，记录员另行安排。

2、参赛运动员提前10分钟进入比赛场地，开始准备工作。

3、运动员自带球拍，专用比赛乒乓球由学院工会统一配备。
四、赛场规则
1、比赛开始前双方猜发球权，获胜者选择发选择场地权。
2、每局 11 分制，5局3胜，胜出者直接进入复赛，复赛完后进入决赛。

3、发球为2球换发制，当比分达到 10：10 时采用1球换发制，直至拉开2分差距决出胜负； 

4、发球时，乒乓球出手即有效；

5、发球时不得遮挡，并要求将球抛起；

6、发球时，乒乓球触网并落在接发球方桌面，发球无效，双方不得分，重新发球； 

7、比赛过程中，乒乓球触网为好球，此球有效；

8、当比赛双方达到 2：2 进行决胜局时，任何一方比分达到 5 分双方交换场地；

9、每局比赛结束之后休息时间为2分钟；

10、下一局比赛开始时，双方交换场地与发球权； 
11、比赛规则最终解释权归比赛裁判委员会。

